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硕洋 姚铭潮

在装修时不顾公共安全， 私拆了

承重墙被罚款 1 万元， 不仅工程延期

钱还多花了， 内心不悦的户主为此将

设计师告上法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 法

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 双方对于设计

方案中需要拆改房屋承重墙均明知，

双方对相应损失的发生均存在过错，

最终酌定设计师返还部分服务费。

装修拆改承重墙横生

事端引发纠纷

赵某作为甲方客户， 与乙方某工

作室签订 《空间设计服务合同书》，

约定乙方为甲方就上海市某房屋提供

设计服务， 总价为 5 万元。 季某作为

乙方签字人， 表示案涉合同相关责任

由其个人承担。 不久， 赵某分两次向

季某付清全款。

然而在施工过程中， 案涉房屋因

拆改承重墙被主管部门罚款 1 万元。

而后， 季某出具了新的设计方案。 赵

某按房屋主管部门要求， 对案涉房屋

进行结构恢复， 花费了 1.6 万元， 在

修复后还进行了专项检测， 又花费了

7 千元。

虽然房子装修完毕了， 但这一趟

折腾下来， 不仅钱多花了， 而且工期

也比预计延长了， 赵某心中不悦， 于

是将季某诉至人民法院， 要求季某返

还设计费 2.5 万元， 支付因设计方案

不当造成的损失费 3 万余元。

赵某认为， 季某作为专业人员，

理应根据房屋现实状况给出合理可行

的方案， 并向客户说明其方案的可行

性及安全性。 然而， 在设计方案执行

过程中， 案涉房屋被主管部门认定为

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违法， 季某未尽到

相应义务， 导致客户被处罚并产生其

他损失， 房屋装修完成延期 4 个月。

季某辩称， 不同意赵某的全部诉

讼请求。 根据合同约定， 季某仅负责

提供设计服务， 季某按时交付设计方

案， 按约完成了所有合同义务。 赵某

主导了案涉房屋承重墙拆除事宜， 其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对其是

否继续敲墙施工承担责任。 季某按时

履行合同义务， 装修延期并非季某所

致。 同时， 季某向人民法院提出反

诉， 要求赵某支付图纸修改设计费 1.5

万元及墙体复原结构图设计费 2 万元。

法院酌定设计师返还部

分服务费

法院经审理认定， 赵某与季某在案

涉合同履行过程中， 就装修事宜通过微

信沟通时， 沟通情况显示， 双方对于设

计方案中需要拆改房屋承重墙都是明知

的， 还针对如何通过不被物业、 邻居发

现的方式进行施工进行磋商。

法院认为， 案件存在以下争议焦

点： 第一， 拆改承重墙导致赵某产生的

各项损失如何承担； 第二， 季某是否应

当向赵某返还服务费用； 第三， 赵某是

否需要向季某支付重新设计费用。

针对争议焦点一， 季某作为专业设

计师， 就涉案工程理应具备更高的注意

义务， 其提供的设计图纸上载有将部分

承重结构拆改的信息， 即便具体拆改行

为并非由其主导实施， 但对赵某损害的

发生， 季某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再者，

从在案证据来看， 赵某对季某交付的设

计图纸上需拆改承重墙应是明知的， 但

其并未及时阻止拆改行为， 故赵某亦存

在过错。 因此， 双方对相应损失的发生

均存在过错。 关于赵某主张的损失， 根

据损失来源、 金额及双方过错程度， 结

合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及日常生活

经验法则， 人民法院酌定由季某赔偿赵

某 1.5 万元。

针对争议焦点二， 季某向赵某交付

合格的设计成果是其主要合同义务， 季

某交付的设计图纸载有拆改房屋承重墙

的信息， 并且在后续施工过程中， 面对

物业的多次检查督促， 季某仍与赵某商

讨规避检查的方式。 季某明知自己提交

的设计图纸不符合施工要求却不进行主

动修改， 而试图逃避检查， 故季某在案

涉合同的履行上存在瑕疵， 应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 综合案涉合同的实际履行

情况、 双方的过错， 人民法院酌定季某

向赵某返还服务费 1 万元。

针对争议焦点三， 在拆改承重墙

的行为被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后， 对房

屋设计图纸进行修改等后续行为系季

某在合同履行出现瑕疵后采取的补救

措施， 属于季某合同义务的一部分。

因此对季某提出的反诉请求，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该案一审判决后， 双方

当事人均没有上诉。

装修时私拆承重墙被罚谁担责？
法院：业主设计师均存在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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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到iPad平板电脑又丢失要赔偿吗？
法院：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赔！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拾金不昧”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然而， 有些“拾金者” 忽视了法定保管义务， 丢失了遗失物， 最终承担了赔偿责任。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就是围绕着一台价值数千元的 iPad 平板电脑展开， 展现了“拾金不昧”

这一传统美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深刻关系。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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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为何难以完璧归赵

在浦东新区的某个宁静午后， 阳

光洒在小区的每一个角落， 孩子们在

花园里追逐嬉戏， 欢声笑语不绝于

耳。 然而， 这份和谐被一场突如其来

的 iPad 遗失事件打破。 今年 1 月 3

日， 对于张某一家来说， 是个不平凡

的日子。 张某的女儿在小区的花园里

尽情玩耍， 享受着童年的快乐。 然

而， 当她兴奋地跑向下一个游戏地点

时， 却不小心将手中的 iPad 遗忘在

了花园的公共石凳上。 这个小小的疏

忽， 却成为了后续一系列事件的起

点。

张某发现女儿心爱的 iPad 不见

后， 心急如焚。 他迅速调取了当天的

小区监控录像， 希望能找到线索。 监

控画面清晰地显示， 16 时 01 分 30

秒， 一位小区居民———宋某， 路过石

凳时发现了 iPad， 并毫不犹豫地将其

拿起， 随后便消失在了监控的盲区之

中。 当宋某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时， 手中已没有了 iPad 的踪影。

张某立即找到了宋某， 希望他能

归还 iPad。 然而， 宋某却以“已将

iPad 放置于监控盲区， 之后不知所

踪” 为由， 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面对

宋某的态度， 张某感到既愤怒又无

奈。 在多次协商未果后， 他决定通过

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要求宋

某赔偿设备及存储资料的损失。

法庭上的唇枪舌剑

真相与责任的探寻

随着案件的提交， 一场关于责任

与道德的较量悄然展开。 法庭上， 原

告张某与被告宋某各执一词， 展开了

激烈的辩论。

张某情绪激动地陈述： “宋先

生， 您明明看到了我女儿遗落的 i-

Pad， 却私自将其拿走， 并且之后却

表示对 iPad 的下落一无所知。 我恳

请法院能够公正裁决， 让宋某承担应

有的责任， 赔偿 iPad 的等值金额以

及因珍贵存储资料丢失而造成的损失。”

面对张某的指控， 宋某则显得颇为

委屈： “我当时确实看到了 iPad， 也想

过要交给物业或者寻找失主。 但是， 当

时我的狗突然挣脱了绳索， 我不得不先

去追狗， 所以暂时把 iPad 放在了花园

的一个角落里。 我根本没想到监控会拍

不到那个位置， 更不可能故意藏匿 i-

Pad。 而且， 您作为家长， 将这么贵重

的物品交给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孩子

使用， 却没有在一旁监护， 导致 iPad

遗失， 您自己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法庭上， 双方围绕 iPad 的遗失过

程、 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 以及张

某作为监护人的责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

的辩论。 法官耐心听取了双方的陈述，

并仔细审查了相关证据， 包括小区监控

录像、 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等。

法院： 拾得者重大过失，

需赔偿

在经过一番深入的审理后， 法院对

此案作出了判决。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相关

规定， 强调拾得遗失物应返还权利人，

拾得人如因重大过失导致遗失物损毁或

灭失， 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被

告宋某在拾得 iPad 后， 未能履行妥善

保管的义务， 导致财物遗失， 这一行为

构成了重大过失， 因此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赔偿责任。 然而， 考虑到 iPad 的折

旧情况以及当前市场上的实际价格， 法

院并未完全支持张某的赔偿请求， 而是

酌情判令宋某赔偿张某 4000 元。

同时， 对于张某提出的因珍贵存

储资料丢失而造成的 1 万元损失赔偿

请求， 法院则认为， 由于张某未能提

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丢失数据的具体内

容及价值， 因此不予支持。 这一判决

提醒公众“拾金不昧” 不仅是道德要

求， 更是法律义务， 也警示监护人要

履行好监护职责， 避免因疏忽导致未

成年人遗失贵重物品。 同时， 公众在

遇到遗失物时， 也应及时采取归还或

交予相关部门的措施， 避免不必要的

法律风险。


